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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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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有利于以立法的方式促进
宪法实施，巩固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成果，促进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对
于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
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等具有重
要意义。”马正平指出，此次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具有四方
面重要意义：

一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
公有制、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制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在坚持家庭承包
经营基础性地位、调动广大农
民积极性的同时，强调要充分
发挥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功能作用，为进一步巩固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供法治
保障。

二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有利于维护广大农民群众
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制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
义务和成员确认规则，规范农

村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
分配制度，依法保护农民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财产权益，
有利于推动构建归属清晰、权
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有利于让
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三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有利于为健全农村治
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
基础提供支撑和保障。从法
律制度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运行管理，健全其法人治
理结构，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为推进城乡协
调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
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四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对宪法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贯彻宪法关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突
出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
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重要主体的属性特征，合理
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
行管理，促进宪法实施。

(本版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朝辉 参考《法治日
报》、中国三农发布整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一
个重要考虑即是认真总结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将其以法律
形式固定下来。”据马正平介绍，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关于成员确认的
规则、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
分配规则等重要内容，均体现了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的确
认和巩固。此外，为了做好法律实
施前后的衔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在“附则”部分还专门明确了两
个问题：一是明确本法施行后，之
前已按国家规定登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及其名称在法人登记证

书有效期内继续有效；二是明确本法
施行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时已经被确认的成
员，本法施行后不需要重新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还对妇女权益保护问题作了专门
规定。

马正平说，一是明确妇女享有与
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
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
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
权益；二是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相衔接，
规定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明确确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
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
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此外，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的其他一些规则也有利于
保护妇女的成员身份权益。例如，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不因离婚、丧偶等原因而
丧失成员身份。又如，根据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结婚，只要是未取得其他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都不得取消其成员身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确认等
成员身份权益保护问题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立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受
到广泛关注。对此，马正平作了具体
介绍：

一是，明确了成员定义和成员确
认规则。该法对成员定义作出科学、
合理的界定，并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依据成员定义的规定确认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明确因成员生育而增
加的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确
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成员
结婚、收养或者因政策性移民而增加
的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应当
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是，完善了对成员确认的监督

和救济措施。明确成员的确认等需由
成员大会审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应当
先经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或者村党
组织研究讨论。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名册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
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
案。明确对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身份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调解解决。

三是，明确本法施行前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
已经被确认的成员，本法施行后不需要
重新确认，以利于此前未被依法确认为
成员的当事人依据本法进行维权。

一是明确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组织原
则、职能职责、特别法人地位、
监管部门等。

二是吸收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成果，参考司法实践
和地方立法，明确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确认、
退出及丧失规则，同时规定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
利义务。

三是规定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登记、合并、分立等
事项。

四是规范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组织机构。明确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成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监事
会的组成、职权、议事规则和
决策程序等，保障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运行顺畅，实现民主管
理、民主决策。

五是规定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财产经营管理和收
益分配制度。

六是规定了扶持措施。
从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
才支持等方面，对扶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措施作了
原则规定。

七是明确了争议解决机
制和法律责任。

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奠定良好法治奠定良好法治基础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权威解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权威解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该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
实现形式。但不少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存在着组织机构不健全、运行机制
不完善、监督和管理制度不落实等问题，
以致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
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奠定良好
法治基础的重大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马正平说。

亮点：规范成员确认等成员身份权益保护问题
体现四方面重要意义

亮点：对妇女权益保护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处理立法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系包含七大主要内容


